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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帝华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2 月 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2 月 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反诉情况：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反诉

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 0112 民初 3417 号民事判决，发

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帝博纳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宏捷部件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

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帝博纳公司承担。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吴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郑显芳 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巢时敏 北京德恒

（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一/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屈习红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赖勇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张红兵 上海市

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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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二/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浙江铭博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黄修业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赵昕 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刘里梅 上海市

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被告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在被告承诺会给原告冲压零件加工业务的基础上，原告

改变原拟先修建 1 栋厂房的计划，于 2018 年 6 月 6 日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由原

告按被告要求定制修建 3 栋厂房后租赁给被告。原告投入巨资为被告定制修建厂房，修

建中被告变更定制要求，拖延履行协助义务，造成工期延误的情况下，原告仍按时向被

告交付了厂房。之后被告无故单方解除《厂房租赁合同》，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被告

终止合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汽车行业 2019 年行情急转直下，被告的大客户吉利汽车业

绩2019年上半年大幅下滑、BMA项目领克汽车从2019年10月批量生产推迟半年到2020

年 4 月才批量生产,被告对其在成都扩能建厂整合业务的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才单方面

终止了双方签订的合同，其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根据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

以及《合同法》规定被告应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2民初3417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

判决。 

2、改判在原判第二项外，由宏捷部件公司赔偿帝博纳公司其他904,620.62元租金

损失、定制厂房损失4,310,712.33元，并赔偿因定制厂房产生的资金占用费

1,590,893.75元。 

3、改判宏捷部件公司赔偿帝博纳公司为追究其违约责任支付的全部律师费、保全

保险费。 

4、改判铭博部件公司对宏捷部件公司应赔偿帝博纳公司的所有费用承担连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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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5、 改判驳回宏捷部件公司对帝博纳公司提出的全部反诉请求。 

6、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宏捷部件公司、铭博部件公司承担。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1 年 8 月 6 日收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1 年 8 月 3 日作出的民事

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维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 0112 民初 3417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20）川 0112 民初 3417 号民事判决第二、三、

四、五项； 

三、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帝博纳科技

有限公司赔偿违约损失 12,000,399.60 元； 

四、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三、成都宏捷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退还定金 1,650,000.00 元； 

五、驳回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第三项与第四项的给付进行抵消后，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10,350,399.60 元。 

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交纳的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 70318.5 元、保全费 5000 元，

由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29683.50 元，由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承担

45635.00 元；由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缴纳的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 17920.00 元、

保全费 5000 元，由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10418.00 元，由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承担 12502.00 元。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61054.00

元，由四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59058.00 元，由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负担

1996.00 元；由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交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10300.00 元，由四

川帝博纳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7475.00 元，由成都宏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承担 102825.00

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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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并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未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并保障自身的

合法权益，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已判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资金周转产生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

及时评估对财务的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川 01 民终 38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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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帝华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9 日  


	一、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二、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 （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二） （被告一/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三） （被告二/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四）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五）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三、 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四、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二）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六、 备查文件目录

